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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窗口期回购股份及致歉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在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

窗口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。该回购行为违反了窗口期不得买卖

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窗口期回购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披露了《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6），基于对公司未来

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，建立完善公司长效

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，有效地将股东利益、公司利益和员工

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，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，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。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.50 亿元（含），不超过人

民币 3.00 亿元（含）；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8.00 元/股（含）；回购期限

为自 2022 年 3 月 7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

个月内。 

2022 年 7 月 13 日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 412,000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0.0269%，支付金额为 4,351,957.00 元（不含佣金、过户费等交易

费用）。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日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十个交易日

为窗口期，本次回购违反了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第三十条第（一）款中

关于“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、季度报告、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

前十个交易日内不得实施股份回购”的规定，但并非公司主观故意违规回购股

份。 

在此之前，公司一直错把旧版本规则中要求的半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进行

业绩预告为合规准绳来避开回购窗口期，故公司原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为



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日，即理解为窗口期是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 年

7 月 28 日，导致误以为 2022 年 7 月 13 日尚在窗口期之外，因此公司基于维护

股价和投资者利益角度考虑进行了股份回购操作，实非主观故意在 2022 年半年

度业绩预告窗口期进行股份回购，同时公司也并没有存在于窗口期进行股份回

购从而进行套利的客观事实。 

二、本次窗口期回购股票的致歉与处理情况 

1、公司在回购过程中了解到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2022 年 1

月修订的版本中第 5.1.1 条关于半年度业绩预告要求应当在半年度结束后 15 日

内进行预告，而不是以往的半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进行预告。发现新规要求变

化之后公司立马在合规时间内进行了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的披露，同时

公司也第一时间意识到 2022 年 7 月 13 日进行的回购涉及到了窗口期问题，立

马于回购当日向上交所上报了相关情况。 

2、公司对本次违规回购股票的行为进行了反思，并就本次违规行为给广大

投资者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，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，今后将加强自

身对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并严格遵守，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。 

3、公司也将以此为戒，要求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

员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严格遵守

有关规定审慎操作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7 月 16 日 


